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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宪法的本质
———仍需从自由政府间主义来理解

安德鲁·莫劳夫奇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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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美国著名欧洲和国际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欧盟项目主任安德

鲁 ·莫劳夫奇克 (Andrew Moravcsik)教授于去年 9月 2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

洲所做了题为“欧盟宪法的本质 ”的学术演讲。

作为欧洲一体化理论自由政府间主义的代表人物 ,莫劳夫奇克教授主要从

自由政府间主义出发 ,对去年 6月份欧盟理事会所通过的新的《欧盟宪法条约 》

草案作了自己的、也可以说是美国式的解读。至今 ,他的思想观点对于我们理解

欧洲一体化进程、欧盟制宪和欧盟政体的本质仍然颇具意义和价值。

欧盟东扩和欧盟宪法草案的出台 ,使我们现在需要从理论上对欧洲一体化

再做进一步的思考。究竟欧洲一体化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进程 ,欧洲的昨天和

现在究竟是怎样的。

过去几十年 ,应该说 ,自由主义是观察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工具。学者们

着重讨论的是超国家政策、超国家治理的来源 ,近些年人们开始逐渐提及宪政这

样的术语 ,从《阿姆斯特丹条约 》、《尼斯条约 》,直至最近提出宪法草案并提交批

准都是如此。欧盟制宪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它从 90年代开始酝酿 ,到后年 ,也

就是 2006年将产生结果 ,那时将决定它会被批准还是被否决。在整个世界历史

中 ,欧盟制宪是为数不多的向大众公开、要求公众参与制订的进程 ( deliberation)

之一。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历史上 ,制订宪法通常都是由精英完成的。而在此次



欧盟宪法的制订过程中 ,研究政治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 ,各政党、各媒体的评论

者都普遍参与到宪法草案的决策过程中来了。像《阿姆斯特丹条约 》、《尼斯条

约 》一样 ,这一政治过程的辩论也同样可以用三个层次的国际谈判来归纳。所

以我想现在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即究竟欧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府形式 ,我

们能从半个世纪以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归纳出的它的本质和潜力究竟是什

么。这里我把它归纳成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从欧盟宪法动员公众参与的过

程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 ? 第二个问题是 ,欧盟宪法要创建的欧盟政体的本质是

什么 ? 第三个层次是 ,我们社会科学和政治哲学研究者应当怎样看待欧盟的政

府形式 ,作出怎样的价值判断。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从 1957年到 1992年 ,欧洲经历了

建立单一市场、经济货币联盟等重大事件 ,从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来分析 ,这些

都是民族国家行为的结果 ,主要是一体化进程中的国家为一些具体的事情和利

益 ,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等工具性的目的 ,采取行动的结果。在我之前 ,大多数

学者都认为 ,这出戏剧的本质 ,即欧洲一体化本质上是一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法 关系相关联的意识形态工程。但是我认为 ,不 ,它只是具体管理和政策相互

依赖、主要是欧洲大陆上经济政策方面相互依赖的结果。我们需要记住的一点

是 ,欧盟国家相互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五倍多。

另一方面 ,是什么引发国家的兴趣这样做呢 ? 一些伟人起了关键的作用。

让·莫内、哈尔斯坦、雅克 · 洛尔促使民族国家接受这种意识 ,让它们真正开

始思考、理解和计算一体化的益处。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要说这些伟人的功效低

于政治谈判和操控的作用。今天观察从《阿姆斯特丹条约 》到《尼斯条约 》,一直

到目前的宪政大会 ,有证据表明今天的欧盟仍旧是一个自由政府间主义的欧盟。

欧盟宪法的制订同样是出于自由主义精神的设计。两年前当宪法条款草拟

之初 ,它体现的是一种公众的精神 ,大家都同意要创建一个独立于成员国之外、

在布鲁塞尔的独立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完全体现自由主义精神 ,它将直接

与欧洲社会中的公众联系在一起。所以 ,欧盟宪法被认为是一项能够引人注意

的成功发明 ,一旦这个里程碑建立起来 ,成员国想再阻止就很难了。

欧盟宪法的制订 ,是经一些成员国和一些欧洲领导人的强力推动才得以启

动的。雅克 ·德洛尔等欧洲领导人有全球社会的思维 ,并且与民族国家的政府

有着密切的联系 ,是他们极力促使民族国家同意通过这一协议的。不过 ,成员国

的努力是最重要的因素 ,其中主要是法 两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们两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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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机构改革、农业政策、制定《单一欧洲文件 》等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中法国主要是加强欧盟理事会的作用。在理事会里 ,法国在外交政策等领域

推动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而德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加强欧洲议会上。而事实

上 ,欧盟的权力主要也就是出自欧洲理事会和议会。所以就是说 ,法 两国和欧

盟委员会一道支撑了 25年的欧盟发展历程。对英国而言 ,由于它自身实行的特

殊政策 ,决定了它只能提交一些社会政策、税收方面的意见 ,而这些方面恰恰是

欧洲其他国家不愿意合作的。所以 ,自由政府间主义仍然是欧盟决策的主流。

那么制宪大会能在动员欧洲公众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 彼得 ·诺曼 ( Pe2
ter Norman)曾写过一篇文章 ,他认为宪法是一部具有革命性的文件 ,从此任何成

员国都将失去对它的影响力。但是公众并不可能真地会对宪法有所影响 ,如一

个英国幽默所形容的 ,只有想在委员会或是议会内找工作的人才会赶着在这些

会议上露面。互联网论坛上的讨论虽然激烈 ,但是实际上没有人真正注意它。

而且重要的问题 ,如投票的方式 ,是否实行多数表决制等 ,都是由成员国讨论的。

所以 ,从开始到结束 ,在欧洲 ,无论你怎么做 ,是悄悄地进行政府间谈判 ,如阿姆

斯特丹会议和尼斯会议 ,还是公开地讨论宪法 ,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人们还是把

注意力放在成员国身上 ,这种代议形式还将持续 5年 , 10年 , 20年 ,或者 50年。

虽然向超国家机制转移权力的一些变化在一些功能性领域普遍存在 ,现在成员

国也开始对在外交等领域加入这一机制抱有兴趣 ,但是这种变化是非常缓慢的。

所以我对宪法可以影响成员国意愿的说法不抱乐观态度 ,从机制上说 ,欧盟现在

仍是一个自由政府间主义的欧盟。

其次 ,成员国通过政府间商谈 ,创造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政府体系。这个体

系是相当稳定的。无论《阿姆斯特丹条约 》、《尼斯条约 》,还是制宪大会 ,都没有

改变欧盟的这一特性。实际上 ,在制宪之前 ,欧盟宪政化已经二三十年了 ,它已

经在用宪法式的文件来制订法律 ,定义个人和欧盟的关系 ,定义欧盟内不同层次

政府的关系 ,甚至是美国和欧盟、中国和欧盟的关系。

那么欧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呢 ?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种“宪政

妥协 ”(在英国它被称为“宪政安排 ”) ,也就是一种稳定的宪政平衡。它有什么

特点呢 ? 最重要的特点是 ,它是一个法制政体 ,它致力于解决政府不需要承担的

政策方面的问题。欧盟在中央银行、竞争法、环境政策、欧盟的对内和对外贸易

政策以及市场规范等功能领域发挥主要作用 ,而在社会福利体系 (这是欧盟现

代国家最重要的功能特性 )、医疗体系、教育、安全防务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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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不到它的身影。

此外 ,能力上 ,欧盟的结构基金给付只占欧盟地区所有支出的 3% ,而在美

国 (美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程度很低的国家 ) , 70%的公共支出是被联邦政府花掉

的 ,各州政府只掌控 30% ;可是布鲁塞尔只拥有 3%的支配权 ,其余的 97%由成

员国政府掌握。人力方面 ,布鲁塞尔只有 2万名雇员 ,而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是

200万人。这就意味着 ,欧盟不具备独立行使规则的能力 ,它要依赖成员国政

府。除了行政能力之外 ,在宪政结构上 ,欧盟不能直接处理税收体系、官僚体系

等等它无权管理的问题。所以 ,和美国相比较 ,欧盟是一个权力非常分散的政

体 ,它只能是一个维持平衡的系统机体。

第三 ,欧盟宪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它是欧洲人民期望的结果吗 ? 或者说

它只是政策的需要或者是政治哲学家出于规范考虑的需要 ? 我下面将从宪政妥

协这个角度来谈一谈。首先 ,欧盟公民最关心的领域 ,我们前面提过的社会福

利、医疗、教育、防务等等 ,欧盟国家都没有实行一体化。哈贝马斯曾经说过 ,欧

盟与美国不同的一点是 ,所有欧盟国家都认可社会福利国家体制。虽然我承认

这是一个伟大的哲学事实 ,但是社会福利不是欧盟的管辖范围 ,所以也不会成为

欧盟的议题。原因很简单 ,我们只需问问自己 :谁愿意把自己家的钱拿出来让别

人享用呢 ?

欧盟以前的条约 ,如《阿姆斯特丹条约 》,被认为是不够民主的 ,是在政府间

会议上作出的 ,所以此次制宪过程 ,欧盟力图使它成为一次理想主义的宪法讨论

大会。但是 ,你可能已经看出 ,由于它们并没有使公民直接参与进来 ,所以它依

然不具备民主合法性。刚才我已经提到 ,并没有证据表明 ,欧盟已经把社会福利

体系统一到欧盟层面 ,而且公民也没有间接的途径影响欧盟的决策。此外 ,对欧

盟民主合法性构成最大挑战的是 ,欧盟没有建筑一个公民之上的社会机构 ,比如

政党 ,欧盟缺乏一个使用共同语言、进行相互辩论的场所 ,甚至没有一份像《金

融时报 》这样有影响力的报纸。

所以欧盟至今仍然不是一个公民民主参与的政体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欧盟

达十多年之久。回到我们开始的问题 ,欧盟制定宪法的目的是什么 ? 就是要动

员公众。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被动员起来呢 ? 不是因为没有共同语言。欧洲大部

分地区的人民都懂英语 ,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也不是因为没有共同地域感 ,

大家都生活在欧洲的某一部分。实际原因是他们没有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各

国人民都有自己的政治系统 ,他们有自己的政党 ,自己的报纸。宪法如果需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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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参与进行辩论 ,那人们就要花费时间 ,花费金钱 ,来为它构筑机制。在历史上 ,

人们这样做是因为国家面临着重要问题的挑战 ,比如 19世纪和 20世纪初 ,是因

为贸易政策的问题 , 20世纪 30年代人们被动员起来 ,是因为社会福利的问题。

但是目前欧盟所有重要的问题领域都仍旧停留在民族国家层面 ,在我们上面列

出的选项中 ,福利、税收、安全等所有问题都在国家边界之内 ,例外的可能只有环

境问题。

也许这并不是个让人高兴的结果。时间流逝 ,但是欧洲依然止步于这些重

要领域之外 ,现在欧盟没有办法把这些问题归在自己名下来解决。所以我认为

还不能说民主能够演进到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 ,我们依然要通过民族国家 ,通过

国家的议会、国家内的辩论来解决重要问题。换句话说 ,欧盟现在仍然处在宪政

妥协的状态之中 ,宪政妥协还是描述欧盟现状的最好定义。它能够间接体现出

民主选举出的政府的意愿 ,目前更密切的功能合作依然是欧盟的主要作用发挥

之处。

总结一下 ,我承认 ,欧盟的创建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的成功试验。它

是自 19世纪德国建立社会民主福利国家以来 ,一百年中惟一发展、繁荣的全球

性的新的政治形式。至于欧盟的制宪过程 ,我只能说 ,虽然它竭力动员人民参

与 ,但依然是一个妥协的宪政。欧盟不需要什么新的形式、新的一致认可 ,它就

是它自己。欧盟依然在沿着《阿姆斯特丹条约 》、《尼斯条约 》以来的道路继续前

进 ,欧盟宪法也不会脱离这样的条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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